上海市血吸虫病消除状态巩固工作

实施方案（2023-2030年）
为继续维持和巩固本市血吸虫病消除状态，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群众身体健康，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制定背景
上海市历史上曾是血吸虫病流行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全市16个区中，闵行、宝山、嘉定、浦东新区、金山、松江、青浦和奉贤区等等8个区为血吸虫病原流行区，承担国家相关监测任务，其他8个区为血吸虫病非流行区，按照本市统一要求开展日常监测工作。

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和领导下，经过长期不懈努力， 1985年在全国率先实现消灭血吸虫病工作目标。随后，本市血吸虫病防治（以下简称血防）工作进入监测巩固阶段，并于2015年顺利通过国家维持消除血吸虫病状态复核认可。截至2022年底，上海市已连续48年无本地急性感染病人、无阳性钉螺，连续44年无新病人和新病畜，连续37年巩固了血防成果。

当前，全国尚有109个流行县（市、区）未达到血吸虫病消除标准，加之本市人员流动频繁，血吸虫病传染源输入风险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存在；自然环境中仍有血吸虫病传播媒介钉螺存在，以林地、湿地和郊野公园为代表的适宜钉螺孳生环境逐年增加，较大面积含有钉螺的环境也时有发现；基层血防意识有所淡化，查螺队伍年龄老化，给持续保持和巩固本市血吸虫病消除状态带来压力和挑战。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健康上海”建设目标，完善“党政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动员、全民参与”的工作机制，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分类管理、统筹推进、综合治理、目标管理”的防治方针，全面落实巩固本市血吸虫病消除状态工作措施，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二）工作原则

坚持依法开展防治工作，科学规范落实各项措施；坚持源头管控原则，降低本地传播风险；坚持属地管理原则，落实各项监测措施；坚持部门合作原则，强化开展综合防治。
（三）工作目标
本市继续实施以查灭钉螺、防控输入性传染源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加强血吸虫病监测体系建设，持续保持和巩固本市血吸虫病消除状态。
三、重点任务
（一）分类组织开展螺情监测

根据本市血吸虫病监测工作要求，动态调整螺情监测单位类别（详见附件1）,按照以下要求开展分类监测:

一类村以宣传、动员居民识螺报螺为主开展监测；二类村5年内普查一遍；三类村5年内普查二遍，查螺间隔1-2年；四类村每年普查一遍，直至连续5年查不见钉螺；未归属到监测村的林地、湿地、郊野公园等其它螺情监测单位参照二类监测单位开展监测，重点加强林地、湿地等适宜钉螺孳生环境的螺情监测。螺情监测单位覆盖率不低于95%（指标释义详见附件2，下同）。同时，对河道、农田、林地和湿地采取联合监测措施。（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局牵头，会同市水务局、市绿化市容局、市农业农村委等部门负责，血吸虫病原流行区和崇明区落实属地责任，其他区结合本区实际落实）
（二）落实输入性传染源监测

1.加强人群传染源查治。重点查病对象包括：当年度螺情监测镇中、小学校来自或往返尚未达到血吸虫病消除标准流行县（市、区）的学生；当年度螺情监测村来自或往返尚未达到血吸虫病消除标准流行县（市、区）的流动人员；以及在该村从事野外作业、水产养殖、河道保洁等涉水作业人员。同时，加强来自或往返尚未达到血吸虫病消除标准流行县（市、区）高校入学新生主动监测查病。监测查病单位覆盖率不低于95%,人群血检阳性者粪检受检率不低于95%。

进一步强化医疗机构对血吸虫病的诊疗意识和能力，落实首诊负责制；设立区级哨点医院，加强监测查病，重点监测对象为有血吸虫病流行区旅居史且血常规嗜酸粒细胞增高的就诊对象；加强血吸虫病血检阳性对象的病原学追踪。（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局牵头，会同市教委、市公安局人口办等部门负责，血吸虫病原流行区和崇明区落实属地责任，其他区结合本区实际落实）
2.加强家畜传染源监测。结合家畜检疫，做好自外省（市）引进家畜来源地信息筛查，对自尚未达到血吸虫病消除标准流行县引进的家畜开展血吸虫病检疫；根据人畜同步监测原则，结合螺情控制进展，落实近三年有螺村家畜监测查病措施，家畜血吸虫病筛查率不低于95%。（市农业农村委牵头，血吸虫病原流行区和崇明区落实属地责任，其他区结合本区实际落实）
（三）推动部门协同综合防治

1.开展螺情常态化控制。结合有螺环境特点，因地制宜，科学规范落实药物喷洒、浸杀、地膜覆盖等螺情控制措施，做到一般有螺环境，当年发现，当年消除；规模较大有螺环境，当年发现，当年控制，原则上在三年内消除。有螺环境灭螺覆盖率100%。（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局牵头，血吸虫病原流行区落实属地责任，其他区结合本区实际落实）
2.协同推进专项控制工程。针对主干河道、涉及多种环境类型的林地、湿地等复杂难灭及反复查出钉螺的环境，根据国家方案要求，通过实施农业、林业和水利等专项工程措施，改变适宜孳生环境，有效控制钉螺孳生。（市水务局、市绿化市容局、市农业农村委等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各自牵头，血吸虫病原流行区落实属地责任，其他区结合本区实际落实）
3.落实综合防治措施。巩固卫生户厕改造成果，严防农村地区小粪缸、旱厕返潮现象，推进农村公厕提档升级，结合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推进粪便无害化处理。将钉螺监测纳入河（湖）长制、林长制巡查工作内容，建立常态化识螺报螺工作机制。加强螺情监测地区各级河道整治和水利工程维护工作，重点对高出常年水位线且有大量植被覆盖的滩涂采取降滩措施。做好家畜圈养管理和有螺环境及周边区域散养家畜的管控，以及有螺林地苗木溯源、管控，以及河道、林地等有螺环境的综合治理措施。（市农业农村委、市水务局、市绿化市容局、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各自牵头，血吸虫病原流行区落实属地责任，其他区结合本区实际落实）
（四）规范处置输入性疫情

针对主动和被动监测发现的输入性血吸虫病病例，严格落实“1-7-2”处置措施（即医疗机构在诊断后的24小时内通过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报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病例复核确诊7日内完成流行病学个案调查，并在完成个案调查后的2日内将个案调查信息录入专报系统），规范病例报告与流行病学调查处置；对于确诊病例，按照“一人一档”建立个人档案，开展复诊复治、病例随访等精准化管理措施，血吸虫病病人随访率不低于95%。

完善血吸虫病定点治疗医院设置，加强治疗药物储备，及时规范治疗血吸虫病病人。及时开展疫情风险评估，落实疫点“动态清零”的各项疫情处置措施，防控输入性疫情引起血吸虫病本地传播风险。（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局牵头，各区落实属地责任）
（五）做好历史病例管理

认真落实在册晚期血吸虫病体征病人的社区随访管理。完善新增病人申报对象审核工作流程，加强政策宣传力度，将符合条件的申报对象纳入管理。通过“一网通办”做好晚期血吸虫病体征病人医疗费用补助登记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补助流程，确保应补尽补。根据国家统一要求，开展既往血吸虫感染者摸底调查与随访管理。（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局牵头，各区落实属地责任）
（六）加强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

开展人群、家畜血吸虫病疫情监测及螺情监测，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及时掌握疫情动态和流行因素的变化情况，监测任务完成率100%。完善血吸虫病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准备，定期开展血吸虫病预警演练，平战结合做好监测预警处置物资储备。及时开展螺情和输入性血吸虫病疫情风险评估，发现达到本市血吸虫病预警判定标准情形时，按照本市预案的相关要求进行报告、响应、处置与效果评估，消除血吸虫病本地传播风险，风险处置率100%。（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局牵头，会同市水务局、市绿化市容局、市农业农村委等部门负责，血吸虫病原流行区落实属地责任，其他区结合本区实际落实）
（七）开展居民血防健康科普

充分发挥青浦区任屯村血防陈列馆健康宣教主阵地的作用，有针对性的开展公益性血吸虫病健康科普活动。根据国家统一要求做好血防宣传周相关宣传活动，建立群众性识螺报螺奖励机制，提高公众对血吸虫病的认知和关注度，增强居民自我防护意识，营造全社会参与血吸虫病防控的良好氛围。

加强学生、休闲垂钓人员、水上作业等重点人群健康科普，将血防知识教育纳入中小学校和螺情监测村镇的健康教育内容，做好旅游出行预防血吸虫感染健康提示，重点人群血防知识知晓率不低于95%。（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局牵头，会同市教委、市交通委、市文化旅游局、上海海事局等部门负责，血吸虫病原流行区落实属地责任，其他区结合本区实际落实）
（八）强化血防基础能力建设

推进市、区和街(镇)三级血吸虫病监测专业队伍建设，加大各级血吸虫病监测专业人员技能培训力度，不断巩固提升监测能力水平，血防人员培训覆盖率不低于95%。探索自建和社会化相结合的基层螺情监测队伍建设，强化规范化技能培训，维持螺情监测能力。完善卫生、农业等部门血吸虫病检测网络实验室建设，支持血吸虫病防控相关应用型科学研究。（市卫生健康委、市疾控局牵头，会同市农业农村委、市科委等部门负责，各区落实属地责任）
四、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血防工作是本市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主动研究血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积极组织开展相关工作。各相关部门要明确血防工作联络员，建立血防工作年度会议和年报工作机制，构建信息交换平台，共同推进血防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要充分认识到血防工作的长期性、经常性和科学性，落实政府责任，切实加强对血防工作的领导，按照《血吸虫病防治条例》的规定，强化底线意识，健全血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依法推进各项防治任务落地。要重视专业队伍和实验室能力建设，完善基层群众性螺情监测队伍管理机制，保持一支与监测任务相适应的专业队伍，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支持相关人员的基本收入和后勤保障。要重视毗邻地区联防联控工作，主动做好工作沟通和对接，按需制订区域联防工作计划和重点措施。

（二）经费保障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血防工作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统筹安排，负责落实本地区血防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并结合人力和物资等成本上升的实际情况，动态调整血防工作经费，保障血防工作需要。

疾控、卫生健康、农业农村、水务、绿化市容、教育等部门根据血吸虫病防控和综合治理需要，优化支出结构，统筹安排资金，保障血防相关措施的落实。

（三）技术保障

血吸虫病防控各相关部门根据职责与所承担的监测任务，完善、细化各项监测工作方案，优化监测工作流程，保障各项监测与处置工作规范、有效开展。支持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研发创新，加强消除血吸虫病后传播风险监测、防控策略、监测预警和监测实用技术等应用型科学研究，提升信息化建设水平，提高监测工作效率。

（四）效果评估
各区要把血吸虫防治工作纳入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考核内容，定期组织开展血吸虫病流行病学调查和风险评估。本市将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定期开展方案实施情况阶段性评估和终期评估。各区、各部门可参照本方案和属地责任要求，制定具体实施计划，落实各项监测防控措施，确保血吸虫病消除成果持续巩固。

附件：1.各区螺情监测单位任务表
2.主要工作指标及指标释义

附件1

各区螺情监测单位任务表

（单位：个）

	区
	总计
	监测单位分类

	
	
	一类村
	二类村
	三类村
	四类村
	其他

	黄浦
	4
	-
	-
	-
	-
	4

	徐汇
	5
	-
	-
	-
	-
	5

	长宁
	2
	-
	-
	-
	-
	2

	静安
	12
	-
	-
	-
	-
	12

	普陀
	4
	-
	-
	-
	-
	4

	虹口
	3
	-
	-
	-
	-
	3

	杨浦
	15
	-
	-
	-
	-
	15

	闵行
	580
	508
	58
	0
	0
	14

	宝山
	574
	499
	69
	0
	0
	6

	嘉定
	355
	262
	88
	0
	0
	5

	浦东
	317
	3
	310
	0
	0
	4

	金山
	242
	122
	100
	8
	9
	3

	松江
	360
	265
	76
	8
	11
	0

	青浦
	311
	153
	149
	1
	2
	6

	奉贤
	306
	135
	164
	0
	5
	2

	崇明
	335
	44
	278
	0
	0
	13

	总计
	3425
	1991
	1292
	17
	27
	98


注：1.监测单位分类数据各区每年年初动态调整。

2.监测单位分类：一类村指近10年以来未查出钉螺，耕地与绿地面积占比<10%且河道（湖泊）自然岸线占比<30%的行政村(居委会) ，以及耕地+绿地面积＜5万平方米且自然岸线长度＜5000米的行政村(居委会)；二类村指近10年以来未查出钉螺，耕地与绿地面积占比≥10%或河道（湖泊）自然岸线占比≥30%的行政村(居委会)；三类村指近10年间曾查出钉螺，但近5年间未查出钉螺的行政村(居委会)；四类村指近5年间曾查出钉螺的行政村(居委会)。其他监测单位指不归属于上述监测村（居委会），且面积达到一定规模的公园绿地（包括城市湿地公园、森林公园、滨水公园等）、防护绿地、附属绿地、生态保育绿地等，中心城区纳入标准为≥1万平方米；郊区纳入标准为≥5万平方米。

附件2

主要工作指标及指标释义

	序号
	工作指标
	分子
	分母
	目标
	备注

	1
	螺情监测单位覆盖率
	完成螺情监测单位数
	应开展螺情监测单位数
	95%
	完成螺情监测单位数：根据分类监测工作要求，完成螺情监测任务的二类—四类螺情监测单位和其他螺情监测单位数。
应开展螺情监测单位数：辖区内二类—四类螺情监测单位和其他螺情监测单位数。

	2
	有螺环境灭螺覆盖率
	灭螺的有螺环境面积
	查见有螺环境面积
	100%
	灭螺的有螺环境面积：是指在查见有螺环境面积中，实施药物或其它灭螺措施的实际有螺环境面积（不含反复灭螺面积）。
查见有螺环境面积：是指评估时间段累计查见有螺环境面积总和（重复发现有螺不重复统计）。

	3
	监测查病单位覆盖率
	查病单位数
	应查病单位数
	95%
	查病单位数：指实际开展常住居民、流动人口和在校学生来源地信息筛查，并对来自（往返）血吸虫病未达血吸虫病消除标准县的目标人群开展主动监测查病的螺情监测村和学校数，包括通过来源地信息筛查无目标人群而未实际查病的单位数。
应查病单位数：含当年螺情监测村、螺情监测镇各中小学校，以及各高校。

	4
	人群血检阳性者粪检受检率
	血检阳性者接受粪检的人数
	血检阳性数
	95%
	血检阳性者接受粪检的人数：指人群血检阳性者接受粪检的人数。血检阳性数：是指在血防工作中对人群开展主动查病时，血清学检测结果为阳性的人数。

	5
	家畜血吸虫病筛查率
	实际筛查家畜头数
	应筛查家畜头数
	95%
	实际筛查家畜头数：应开展血吸虫病筛查的家畜中实际开展血吸虫病查病数。
应筛查家畜头数：包括自血吸虫病未达血吸虫病消除标准县引进家畜数、在有螺环境及周边区域放养的家畜数，以及按预警处置文件要求应查病家畜数，此处家畜特指牛、羊。

	6
	血吸虫病病人随访率
	随访血吸虫病病人数
	在册血吸虫病病人数
	95%
	在册血吸虫病病人数：登记在册的血吸虫病病人数，包括急性、慢性及晚期病人数。
随访血吸虫病病人数：通过电话、短信、登门、检查等方式开展随访的血吸虫病病人数。

	7
	监测任务完成率
	监测任务完成数
	监测任务数
	100%
	监测任务数：根据国家和本市监测工作方案，应开展监测的监测点数。
监测任务完成数：按要求完成监测任务的点数。

	8
	风险处置率
	处置风险环境数
	风险环境数
	100%
	风险环境数：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视为风险环境：①发现血吸虫病确诊病例；②发现血吸虫粪检阳性病畜；③发现感染性钉螺；④水体中监测到血吸虫尾蚴；⑤发现含有血吸虫虫卵或者毛蚴的野粪；⑥其他经专家会商、Delphi评估等认为存在造成血吸虫病疫情反弹、回升风险的情况；⑦基本符合本市血吸虫病突发疫情或疫情预警应急处理预案启动标准，且经专家评估建议启动的情况。
处置风险环境数：及时开展流调并规范、有效处置风险因素的风险环境数。

	9
	重点人群血防知识知晓率
	回答正确题目总数
	应回答题目总数
	95%
	应回答题目总数：被调查的重点人群（渔船民、农民及中小学生等）应回答问卷题目的总数。
回答正确题目数：被调查的重点人群（渔船民、农民及中小学生等）正确回答问卷题目的总数。

	10
	血防人员培训覆盖率
	接受培训血防人员数
	在岗血防人员数
	95%
	在岗血防人员数：在岗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人员数。
接受培训血防人员数：接收上级或本级组织的各类血吸虫病防治相关知识、技能培训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人员数。






